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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緊急重要之申請補助案件，主管機關得依本自治條例逕予同意補

助。但應於全年度補助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以內為之。 

前項單一補助案件之最高補助額度，準用第九條之規定。 

第十三條 受補助之藝文工作者或團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得視情節

輕重，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，並追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： 

一、檢送之申請資料或其附件有隱匿、虛偽等不實情事者。 

二、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或因故無法履行者。 

三、拒絕接受評鑑或考核者。 

四、未經主管機關核准，擅自變更計畫者。 

五、其他違背法令之行為。 

受補助之藝文工作者或團體，經主管機關通知繳回補助款，逾期不

履行時，應依法移送強制執行。 

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辦理藝文補助獎勵事項，應於年度預算支應。 

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例施行細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，並送議會備查。 

第十六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。 

 

【附錄 2】 

臺北市藝文補助暨獎勵自治條例施行細則 
臺北市政府九十一年三月二十八日府法三字第○九一一○三六○四○○號令公佈 

第一條  本細則依臺北市藝文補助暨獎勵自治條例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例）

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本自治條例第一條第一項所稱藝文工作者，指依民法規定有行為能

力並從事藝文工作之自然人。 

第三條  本自治條例第二條第三款所稱環境藝術，指在特定之實體環境中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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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景觀特色所為之藝術創作或設計。 

第四條  主管機關為認定本自治條例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社經資源絕對弱勢及

將消失之文化藝術資產，得於組成評審委員會進行評審時，依下列

方式為之： 

一、舉行公聽會。 

二、委託學術專業機構審查。 

三、邀請申請人說明或由評審委員實地訪查瞭解。 

第五條  本自治條例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貸款利息，指向金融機構借款

所支付之利息。 

第六條  本自治條例第十條所定評審委員會，由主管機關依補助案件類型，

遴聘藝文學者專家、社會公正人士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組成，

並分組進行審查。 

藝文補助案件涉及原住民事務時，前項評審委員會應有至少一人由

具原住民籍或在原住民事務研究方面有顯著專業能力之人士擔任委

員。 

第七條  藝文補助案申請人不服審查結果，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得於文到

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敘明理由提出申復，並以一次為限，逾

期不受理： 

一、 主管機關於進行補助申請案之初審作業時，未將申請資料變更

或其他已知之資訊告知評審委員，以致影響補助結果之決定。 

二、 評審委員在不涉及美學判斷之評審意見上有偏見，以致影響補

助結果之決定。 

第八條  前條申復案件，由評審委員會各組推派代表一人組成申復委員會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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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。 

前項申復決定，須有申復案件組別之委員代表出席，始得為之。 

第九條  主管機關為評鑑本自治條例補助案件之補助效益，應聘請評審委員

及評審委員以外之藝文學者專家、社會公正人士及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代表參與。 

前項評鑑作業方式及程序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十條  主管機關為認定本自治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緊急重要之申請補

助案件，得依下列方式為之： 

一、邀請申請人說明或實地瞭解訪查。 

二、諮詢學術專業人士或機構意見。 

三、其他適當之方式。 

第十一條 藝文補助案件申請須知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

【附錄 3】 

臺北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

補（捐）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 
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7 月 2 日 

府授主公預字第 10230897200 號函修正 

一、為加強本府各機關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或非營業特種基金（以下簡稱各機

關）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（捐）助案件經費支用情形之考核、管制，俾

提升補（捐）助業務效益，有效配置政府有限資源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各機關處理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之執行，除法令另有規定


